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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
承辦人：李孟璇
電話：02-27208889或1999轉6402
傳真：02-27205627
電子信箱：ht4325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松山區松山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0月17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人字第113310272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國教署原函1份 (34077628_1133102725_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函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有關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

理教師解聘、不續聘、停聘案件應注意事項」，請查照並

確依說明辦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（以下簡稱國教署）113年10

月14日臺教國署人字第1130112833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協助各校審慎並確實處理教師解聘、不續聘、停聘案

件，國教署就學校所報案件常見瑕疵情形及通案性作業疑

義通函應注意事項如下：

(一)陳述意見部分：

１、查教師法施行細則第9條規定：「教師評審委員會（以

下簡稱教評會）審議解聘、不續聘、停聘案件時，應

分別適用或準用行政程序法有關陳述意見……之相關

規定。」為維護教師權益及確保學校措施之正確性，

教育部歷年函示均重申教評會審議解聘、不續聘、停

聘、資遣案件時，應踐行通知當事人陳述意見機制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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惟仍有部分學校依教師法第22條審議教師暫時予以停

聘案、或依教師法第28條審議已離職教師解聘且終身

或1年至4年不得聘任案，未通知當事教師陳述意見，

請應依相關規定辦理。

２、依立法院第10屆第7會期第2次臨時會第2次會議修正性

別平等教育法（以下簡稱性平法）及性別平等工作法

通過之附帶決議，為保障被害人對行為人考績會或教

評會變更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性平會）懲

處輕重建議之程序參與，及避免性別案件與懲處結果

產生失衡，辦理懲處時應給予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

陳述意見之機會。

３、據上，請學校就性別案件作出議處決定前，由教評會

通知被害人限期以書面或言詞提出陳述意見；未於期

限內提出書面陳述意見者，視為放棄陳述之機會；有

書面陳述意見者，決定議處之權責單位應審酌其書面

陳述意見。（教育部113年3月8日修正施行之校園性別

事件防治準則第30條第6項、教育部113年7月11日臺教

學（三）字第1132803074號函）

(二)學校教評會審議涉性別事件教師解聘或停聘（教師法第

15條或第18條）期間之理由部分：

１、查性平法第26條第1項規定：「校園性別事件經學校或

主管機關調查屬實後，應依相關法律或法規規定自行

或將行為人移送其他權責機關，予以申誡、記過、解

聘、停聘、不續聘、免職、終止契約關係、終止運用

關係或其他適當之懲處。」次查教師法施行細則第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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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規定：「教師評審委員會依本法第15條第2項規定審

議之事項，以議決該教師不得聘任為教師之1年至4年

間為限。」

２、再查教育部110年3月10日臺教人（三）字第

1100028095號書函略以，學校依教師法第15條規定作

成教師解聘之決議，或依第18條規定作成教師終局停

聘之決議，應於教評會紀錄載明如何審酌案件情節，

而議決1年至4年不得聘任為教師，或議決停聘6個月至

3年。

３、據上，校園性別事件之事實認定應依據學校性平會調

查報告，惟性平法係採調查權與懲處權分離原則，學

校教評會據性平會調查報告建議依教師法第15條或第

18條處理，而審議教師解聘或停聘案時，仍應論明不

得聘任為教師或停聘之期間之理由，尚非僅就性平會

處理建議逕予投票議決。

(三)審議教師行為違反相關法規部分：

１、查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11款、第15條第1項第5款，及

第18條第1項規定，均以「行為違反相關法規，經學校

或有關機關查證屬實」為構成要件。是以，教師行為

違反相關法規，經學校或有關機關查證屬實後，係由

教評會依相關事證，就個案具體情節審議認定究採教

師法第14條第1項第11款「有解聘且終身不得聘任教師

之必要」，或第15條第1項第5款「有解聘之必要，1至

4年不得聘任」，或第18條第1項「未達解聘之程度，

而有停聘之必要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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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據此，學校依教師法第18條第1項規定審議終局停聘教

師者，應充分論述其情節是否未達解聘程度，而非僅

就教師法第18條第1項規定逕予投票議決。

３、另，學校審議教師「行為違反相關法規」，應明示該

違反行為所涵攝之具體法規為何。

三、檢附國教署原函1份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學校、臺北市各市立幼兒園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學務校安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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